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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八届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八届三十六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25

年7月11日分别以专人、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于2025年7月23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40楼会议室采用现场与视频会议结合的形式召开完成。 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两人）。 黄朝全副董事长、危剑鸣董事以视

频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李英峰董事

长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集团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管理标准〉的议案》，此项议案

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集团企业负责人履职待

遇、业务支出管理标准〉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汕尾红海湾六海上风电项目的议案》（详见《关于投资建设汕尾

红海湾六海上风电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

权。

董事会审议情况：

1.同意深能海洋能源（汕尾）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深能汕尾红海湾六海上风电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

民币789,703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158,092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2.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深圳市深能海洋能源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153,108万元，增资后深圳市深

能海洋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600万元增至人民币158,708万元。

3. 同意深圳市深能海洋能源有限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深能海洋能源 （汕尾） 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153,108万元，增资后深能海洋能源（汕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984万元增至人民币158,092

万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深汕生态环境科技产业园能源生态园及其配套设施项目（一期一

阶段）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深汕特

别合作区深能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汕公司）拟投资建设深汕生态环境科技产业园能源生态园及

其配套设施项目（一期一阶段）（以下简称：深汕能源生态园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50,531.06万

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10,112.02万元，其余投资款拟通过融资解决。环保公司拟为深汕能源生态园

项目向深汕公司增资人民币9,812.02万元， 增资后深汕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万元增至人民币10,

112.02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深汕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23年7月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CPT91Q39。

法定代表人：陈仁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创富路142号晟火科技园C栋4楼402。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固体废物治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

的培训）；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会议

及展览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热力生产和

供应；科普宣传服务；大气污染治理；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

务；餐厨垃圾处理；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物业管理；小餐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情况：环保公司持有100%股权。

深汕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深汕公司为新设立公司且尚未注资，暂无财务数据。

3.环保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1997年7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65110C。

法定代表人：李倬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566,678.445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薯田埔社区科杰二路375号龙邦高科技产业园3栋1302。

经营范围：环保项目工程的投资、设计咨询、建设施工、运营管理；环保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相关培训服务；环保配套设备部件产品的研发和购销；物业管理；从事信息技术咨

询；会议展览策划；会务服务；自有物业租赁；展厅展览服务；仓储管理；室内综合体育场所服务、室内专

项体育场所服务以及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用品及运动服装的零售；动漫相关衍生产品的设计及推广

销售；文化活动策划。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

金属）；对外承包工程；工程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从事城市固体废弃物（包括生活商业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等）、工业、医疗等危险固体废物以

及电子废弃物的收集、中转、运输和无害化处理；固体废物（垃圾、污泥、生物质以及工业、医疗等危险固

体废物）焚烧发电、供汽、供热、供冷；可再生能源的回收利用、分拣整理；废水、废气、固废、噪声治理、综

合利用及检测、监测服务；经营旅行社业务；环保配套设备部件产品的制造集成。 生物质燃料加工，生产

及销售；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包括咖啡馆服务；小吃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68%股份，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9.35%股份，中保投义安（上

海）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9.35%股份，国新建源股权投资基金（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7.48%股份，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持有3.12%股份，国新中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青岛）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1.87%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持有0.82%股份。

环保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项目基本情况

深汕生态环境科技产业园能源生态园及其配套设施项目一期拟建设规模为2,550吨/日， 厂址位于

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西南村附近的深汕生态环境科技产业园内。结合垃圾量情况计划分阶段实施，深

汕能源生态园项目为一期一阶段。

深汕能源生态园项目建设规模为500吨/日，拟配置1条500吨/日机械炉排炉焚烧线和1台18兆瓦抽

凝式汽轮发电机组。项目协同处置餐厨、厨余垃圾50吨/日，大件垃圾20吨/日，项目垃圾量不足期间由建

筑垃圾筛上物及一般工业固废补充，同时拟配套建设灰渣填埋场和炉渣综合利用项目。深汕能源生态园

项目采取BOT模式运作。

深汕能源生态园项目总投资额为人民币50,531.06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10,112.02万元，其

余投资款拟通过融资解决。 鉴于深汕公司的资金情况， 本次拟由环保公司向深汕公司增资人民币9,

812.02万元，增资后深汕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万元增至人民币10,112.02万元。

5.对外投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深汕能源生态园项目作为深汕特别合作区覆盖生活垃圾全量焚烧，并兼具厨余垃圾、一般工业固废

协同处理能力的综合性能源生态园，践行了国家“无废城市” 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环保品牌影响力；创

新性打造以多废协同处理兜底能力提升当地产业吸引力的示范项目， 满足当地产废企业对废弃物的处

理需求，同时充分发挥技术研发和运营管理优势，以稳定的混烧技术，构建固废处理新模式、新标准。

深汕能源生态园项目存在焚烧项目垃圾量不足、垃圾处理费不确定等风险。公司将采用外购工业垃

圾、积极争取辖区内绿化垃圾入厂处理等措施降低焚烧项目垃圾量不足的风险；计划通过签订协议等方

式降低垃圾处理费不确定风险。

6.董事会审议情况

（1）同意深汕公司投资建设深汕能源生态园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50,531.06万元，其中自有

资金为人民币10,112.02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2）同意环保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深汕公司增资人民币9,812.02万元，增资后深汕公司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300万元增至人民币10,112.02万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深能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

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交易概述

为缓解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新能源公司）及其所属全资子公

司深能尉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尉犁公司）资金压力，保障深能巴州尉犁县45万千瓦火光储

多能互补项目（以下简称：尉犁项目）顺利建成并网（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9日披露的《关于投资建

设深能巴州尉犁县45万千瓦火光储多能互补项目的公告》（2023-023）），并确保新疆新能源公司按时

支付有关股权转让款（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7日披露的《董事会八届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8〉），公司拟向新疆新能源公司增资人民币42,517万元（取整，下同）。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增资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新疆新能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23年12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01MAD7T2844C。

法定代表人：宋文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4,763万元。

注册地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2468号（人才大厦B

栋1402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

务；能量回收系统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100%股权。

新疆新能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新疆新能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5年3月31日

（未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726,097.15 710,126.41

负债总额 490,745.20 477,080.96

所有者权益 235,351.95 233,045.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34,222.62 231,872.52

项 目

2025年1-3月

（未审计）

2024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11,788.99 41,273.24

营业利润 2,904.04 8,678.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26.53 6,793.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04.45 27,821.06

3.尉犁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23年2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23MAC7F8E916。

法定代表人：杨富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46,516.03万元。

注册地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尉犁镇和平中路20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

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电气设备修理；节能管理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标准化服务；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热力生产和供应；发电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

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新疆新能源公司持有100%股权。

尉犁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尉犁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5年3月31日

（未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49,296.51 46,488.56

负债总额 34,296.51 31,488.56

所有者权益 15,000.00 15,000.00

项 目

2025年1-3月

（未审计）

2024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 -

净利润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 -

备注：2025年1-3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5.53万元主要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增资方案

为满足新疆新能源公司向尉犁公司实缴出资以及向深能库尔勒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尔勒公

司）支付深能若羌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若羌公司）股权转让款的资金需求，拟由公司向新疆

新能源公司以货币增资人民币42,517万元， 增资后新疆新能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763万元增至

人民币47,28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本次增资后，新疆新能源公司拟向尉犁公司实缴出资人民币31,516.03万元，拟向库尔勒公司支付

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11,001.21万元。

5.增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风险

公司本次向新疆新能源公司增资主要为满足新疆新能源公司向尉犁公司实缴出资以及向库尔勒公

司支付若羌公司股权转让款的资金需求，增资后能够显著降低新疆新能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效缓解

其资金压力。 本次增资属于全资母、子公司之间的增资，不存在重大风险，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不产生影

响。

6.董事会审议情况：

（1）同意公司向新疆新能源公司增资人民币42,517万元，用于向尉犁公司实缴出资及向库尔勒公

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增资后新疆新能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763万元增至人民币47,280万元。

（2）同意新疆新能源公司向尉犁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31,516.03万元。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八届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证明文件。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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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建设汕尾红海湾六海上风电项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项目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深能海洋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洋能源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深能海洋能源（汕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尾公司）拟投资建设

深能汕尾红海湾六海上风电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789,703万元，其中自有资

金为人民币158,092万元，其余投资款拟通过融资解决。 公司拟为上述项目向海洋能源公司增资人民币

153,108万元，增资后海洋能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600万元增至人民币158,708万元。海洋能源公

司拟为上述项目向汕尾公司增资人民币153,108万元，增资后汕尾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984万元增

至人民币158,092万元。

公司董事会八届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汕尾红海湾六海上风电项目的议案》，根

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海洋能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23年12月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D6YW2B1X。

法定代表人：姚颂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5,6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山社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北塔楼32层。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海上风力发

电机组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储能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化工产品生产（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水产养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100%股权。

海洋能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海洋能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5年3月31日

（未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6,182.24 6,201.99

负债总额 570.92 592.93

所有者权益 5,611.31 5,609.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611.31 5,609.06

项 目

2025年1-3月

（未审计）

2024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3.00 9.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5 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64 -417.94

备注：海洋能源公司截至2024年末、2025年3月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均为代付内

部往来款项所致。

三、汕尾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24年1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500MAD9XW0Q9F。

法定代表人：姚颂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2,184万元。

注册地址：汕尾市汕尾高新区红草园区三和路09号光明创新创业中心1号楼116室（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风

力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海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海上风

电相关装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储能技术服

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水产养殖。

股东情况：海洋能源公司持有100%股权。

汕尾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汕尾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5年3月31日

（未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5,683.23 4,571.72

负债总额 696.70 585.63

所有者权益 4,986.53 3,986.09

项 目

2025年1-3月

（未审计）

2024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0.59 2.20

净利润 0.44 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62 2.15

备注：2024年及2025年1-3月未产生营业收入，净利润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来源于当地

政府扩岗补助、个税手续费返还所确认的收益。

四、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汕尾市南侧海域，场址外缘边线包络面积约62平方公里，水深40.7-46.6米，场址中心离

岸距离约33公里。 项目规划容量为500兆瓦，安装36台14兆瓦风机，年等效满发小时数约3,203小时。 拟

建设一座500千伏海上升压站和一座500千伏海上无功补偿站，登陆点及陆上集控中心位于深汕特别合

作区小漠镇，送出海缆线路约93.74千米。 电能经陆上集控中心接入500千伏深汕站，实现海上风电绿电

送深。 本项目储能配置50兆瓦/100兆瓦时，拟建设全生命周期数智化海上风电场，同时拟配套建设海洋

牧场工程。

陆上集控中心采用“共建+自建” 模式，主要建设内容为开关站、电气楼、辅助生产区、办公区和生活

区等。拟由汕尾公司负责牵头建设陆上集控中心共建部分，供红海湾三、四、五、六4个项目共同使用并分摊

费用。 陆上集控中心整体静态投资为人民币110,293万元，其中4家共建部分静态投资为人民币90,576万

元（其中汕尾公司承担25%、人民币22,644万元），汕尾公司自建部分静态投资为人民币19,717万元。

本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789,703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158,092万元，其余投资款拟通过融

资解决。 鉴于汕尾公司的资金情况，拟由海洋能源公司向汕尾公司增资人民币153,108万元，增资后，汕

尾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984万元增至人民币158,092万元。 鉴于海洋能源公司的资金情况，拟由

公司向海洋能源公司增资人民币153,108万元用于向汕尾公司增资，增资后，海洋能源公司的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5,600万元增至人民币158,708万元。

五、对外投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投资建设本项目高度契合国家能源战略，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一方面可丰富公司能源业务类型，开

拓新的大型能源发展赛道；另一方面可提升公司绿色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本项目建成后，将为深圳市提

供绿电，助力深圳市打造世界级绿色低碳产业集群。

本项目存在电价波动、施工建设及不可抗力等风险。 公司将通过科学制定市场交易策略、积极参与

CCER和绿证等多元化交易、控制工程造价、提高运营效率等措施降低因电价波动造成的风险；采用标准

化施工体系建设、提前与施工企业制定应急预案、科学制订施工进度计划并做好施工窗口期规划管理等

方式，保障项目建设如期完工；对风机选型、风机基础、结构安全、潮水、海况、抗震等设计方面进行充分

考虑，从源头降低极端气候风险的影响，同时完善保险保障、做好相应的应急预案并聘请专业海上安全

管理团队协助管理。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同意海洋能源公司投资建设深能汕尾红海湾六海上风电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789,703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158,092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二）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海洋能源公司增资人民币153,108万元，增资后海洋能源公司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5,600万元增至人民币158,708万元。

（三）同意海洋能源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汕尾公司增资人民币153,108万元，增资后汕尾公司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4,984万元增至人民币158,092万元。

七、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八届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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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29 － 2025/7/30 2025/7/3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1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

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

增0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可参与分配股本发生变动的，维

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本次利润分配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A股总股本1,529,709,81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7,393,888股后的股份1,522,315,9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元（含税），每股派送红

股0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0,446,318.56元（含税），派送红股0股，转

增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529,709,816股。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

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计算公式如下：

①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522,315,

928股×0.02元）÷1,529,709,816股≈0.0199元。

②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总股本

=（1,522,315,928股×0股）÷1,529,709,816股=0股。

综上，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199）÷（1+0）。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29 － 2025/7/30 2025/7/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2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元，待其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由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18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股

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由本公司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9:00至17:00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权益分派事宜：

联系部门：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11-82512618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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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23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7月2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7月23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16号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文轩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截至2025年7月18日（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为532,005,970股，其中公司已回购股份为

16,355,393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部分股票不享有投票权。 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为515,650,

577股。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23人，代表股份221,245,023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060％。

其中，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21人， 代表股份28,841,928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93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人， 代表股份192,489,595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29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9人，代表股份28,755,42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65％。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有关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李光太先生、李文轩先生、姜大鹏先生、于洪林先生、尚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任期期限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1选举李光太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219,152,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43%；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6,749,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460%；

表决结果：通过。

1.2选举李文轩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219,155,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6%；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6,752,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556%；

表决结果：通过。

1.3选举姜大鹏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219,149,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30%；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6,746,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356%；

表决结果：通过。

1.4选举于洪林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219,149,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30%；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6,746,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356%；

表决结果：通过。

1.5选举尚羽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219,150,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34%；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26,747,7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390%；

表决结果：通过。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审议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李耀忠先生、焦兴旺先生、凌锋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期限自本次

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李耀忠先生、焦兴旺先生、凌锋女士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1选举李耀忠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219,139,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85%；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6,736,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009%；

表决结果：通过。

2.2选举焦兴旺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219,145,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11%；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6,742,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3%；

表决结果：通过。

2.3选举凌锋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203,976,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99%；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26,739,8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11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0,431,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21％；反对745,3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9％；弃权68,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8,027,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78％；反对745,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43％；弃权68,6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7％。

特别说明：

1、上述议案均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2、议案1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5位非独立董事，议案2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3位独立董事，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孙广亮律师、刘君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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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7月23日以

口头、电话或微信等方式发出通知。

2、会议于2025年7月23日在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16号三楼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4、会议由董事长李文轩先生主持。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文轩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文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2、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八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

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李光太、李文轩、李耀忠、焦兴旺、凌锋五位委员组成，李文轩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凌锋、李文轩、焦兴旺三位委员组成，凌锋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焦兴旺、李光太、李文轩、李耀忠、凌锋五位委员组成，焦兴旺担任主任委员（召集

人）。

审计委员会由李耀忠、李光太、姜大鹏、焦兴旺、凌锋五位委员组成，李耀忠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3、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李文轩先生为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李文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4、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罗丰先生、于洪林先生、尚羽先生、刘海涛先

生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罗丰先生、于洪林先生、尚羽先生、刘海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5、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罗丰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罗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罗丰先生的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16号

办公电话：0631-3953162

传真：0631-3953503

电子邮箱：luofeng@guangtai.com.cn

6、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李波先生为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李波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7、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鞠衍巍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鞠衍巍先生为公司的证券事务代表。

鞠衍巍先生的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16号

办公电话：0631-3953335

传真：0631-3953503

电子邮箱：juyanwei@guangtai.com.cn

8、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徐明君女士为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明君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以上人员的任期均为三年，相关简历附后。

9、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为了充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同意公司使用发行可转债募集的总额不超过1.2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集

资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该资金将用于生产经营，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同时公司将严格

按照证监会、深交所及公司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若募集资金项

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以确保项目进度。

公司在过去12个月内未进行证券等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间不进行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7月24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4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文轩，男，1970年出生，毕业于兰州铁路学院，大专学历。 曾任本公司董事、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山东广大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威海广泰应

急救援保障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营口新山鹰报警设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营口

广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山东安泰空港装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广泰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广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津广泰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执行董事，山东广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威海广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文

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1,787股，且持有控股股东新疆

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10.05%的股权， 为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文轩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名誉董事长李光太先生为父子关系，除此之外李文轩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无

关联关系。 李文轩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罗丰，男，1973年出生，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本科学历。 2017年11月至今就职于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威海广泰应急救援保障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监事，威海

飞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广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监事，山东安泰空港装备有限公司董事。罗丰先生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100,800股，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93股，除此之外与上市公司或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罗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无关联

关系。 罗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

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于洪林，男，1969年出生，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学历。 2003年3月进入本公司工作，历任质量部经

理、生产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威海广泰特种车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山东安泰空港装备有限公司董事，威海广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于洪林先生直接持有本

公司股份98,000股，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9股，且持有控股股东新疆广泰空港股

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0.03%的股权， 除此之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于洪林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无关联关系。 于洪林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尚羽，男，1965年出生，高级工程师，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铸造专业，硕士学位。 1996年5月起在本公司工

作，历任总装车间主任、市场部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监事。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威海广泰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监事。 尚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8,000股，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26股，

且持有控股股东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0.41%的股权，除此之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无关联关系。尚羽先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

信被执行人。

刘海涛，男，1976年出生，1999年毕业于山东科技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4年进入公司，历任技

术管理部部长、质量部部长、监事会主席等职务，现任本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山东安泰空港装备有限公司监

事，德瑞欣特种装备检测有限公司监事。刘海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157股，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高级

管理人员候选人无关联关系。 刘海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李波，男，1971年出生。 毕业于山东广播电视大学财务会计专业，大专学历。 2015年5月至2022年7月任山

东广大航空地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山东广泰设备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山

东安泰空港装备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广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监事，烟台空港设备维修有限公司董事长，保定市

玄云涡喷动力设备研发有限公司董事。 李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1257股，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高级管

理人员候选人无关联关系。 李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鞠衍巍，男，1986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2013年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2013年3月至2020年

10月任公司证券管理专员，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鞠衍巍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244股，通过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9股，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与公

司其他董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无关联关系。 鞠衍巍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徐明君，女，1983年出生，本科学历，2023年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2012年6月进入公司，先后任审计主

管、企管部体系主管、行政管理部部长、行政管理中心主任、监事会秘书，现任风险控制管理中心主任兼董事会

办公室主任。徐明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3股，与上市公司

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无关联关系。

徐明君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内部审计

机构负责人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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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1972号”文批复同意注册，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7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70,000.00万元，扣除应

付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保荐及承销费用600.00万元（不含税）后，余额人民币69,400.00万元已于2023年10月24

日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上述保荐

及承销费和其他发行费用（不含税）总计806.84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9,193.16万元。 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验资，并于2023年10月25日出具了《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证报告》（中兴华验字（2023）第030034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

了专户存储制度，已在银行开设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根据《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稿）》，公司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应急救援保障装备生产基地项目（一期） 56,783.92 44,879.39

2 羊亭基地智能化改造项目 12,152.13 9,371.06

3 补充流动资金 15,749.55 15,749.55

合计 84,685.60 70,000.00

截至2025年7月17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募集资金余额合计为187,473,293.45元，余额明细如下：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元） 备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

行营业部

8110601012601677361 141,746,202.52

应急救援保障装备生产基

地项目（一期）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鲸园支行

817810401421006621 45,727,090.93 羊亭基地智能化改造项目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鲸园支行

817810401421006614 0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187,473,293.45 -

公司目前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序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

一定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23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2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详见《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

2024年11月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8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截至2025年7月17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详

见《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四、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计划和付款进度安排，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了充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

司本次拟使用发行可转债募集的总额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

限不超过12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在上

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该资金将用于生产经营，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3.00%计算，预计最高可节约

360万元/年的利息支出。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同时公司将严格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

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以确保项目进度。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同时，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五、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7月23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使用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25年7月23日至2026年7月22日）。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

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4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

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经履行适当审批程序，富国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悍高集团” ，交易代码

00122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本次发行” ）的网下申购，本公司股东国泰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亦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托管人或基金托管人的关联方。本次

发行价格为15.43元/股，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后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悍高集团于2025年7月23日发布的《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总金额（元）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天源沪港深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低碳环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城镇发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文体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银行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体育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1142 17621.06

富国中证工业4.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低碳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智能汽车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594 24595.42

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美丽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医药主题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594 24595.42

富国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研究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15 23376.45

富国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成长优选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转型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15 23376.45

富国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594 24595.42

富国周期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MS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优质发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生物医药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科技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民裕进取沪港深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睿泽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军工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消费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科技50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龙头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68 24194.24

富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医药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医药成长30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积极成长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创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兴泉回报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均衡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农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天兴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智能汽车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大数据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价值创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稳健策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02 20089.86

富国兴远优选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质量成长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稳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沪深300基本面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高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沪深300ESG基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28 23577.04

富国中证旅游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芯片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匠心精选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稳健恒盛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均衡成长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42 17621.06

富国中证沪港深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金安均衡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天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趋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远见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电池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汽车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周期精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碳中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创业板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融裕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深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远见精选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核心优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中证诚通国企数字经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富国均衡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4 24595.42

如有疑问，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或登陆相关网址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公司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相应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4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国中证港股通科技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5年非港股通

交易日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公告

根据《富国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国中证港股通科技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富国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的交易时间（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本基金不开放申购和赎回等业务，具体以届时公告为

准），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1 520860 富国中证港股通科技ETF（扩位简称：港股通科技ETF富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2024年岁末及2025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2024年底及2025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结合本基金法律文件的

上述规定，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将对处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日的下列2025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业务（如已开

通），并自下列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业务（如已

开通），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025年非港股通交易日

日期

2025年10月29日

2025年12月25日

2025年12月26日

注： 若非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

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ullgoal.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情况。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

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4日


